
伊斯兰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1/2）：伊斯兰给予妇女应有的权利 

 

 

今天许多人认为妇女的解放始于西方，并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二

十世纪。实际上，妇女解放运动并非由妇女发起，也没有始于西方，而

是在公元七世纪，安拉降示启示于先知穆罕默德，通过安拉的启示开始

了妇女的解放。今日穆斯林妇女拥有的各种权利和义务恰恰源于《古兰

经》和圣训。 

一、人权 

早在十四世纪以前，伊斯兰规定男女在赞美安拉、崇拜安拉方面拥有

平等的权利——

妇女在完善信仰、提升道德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同时，伊斯兰规定男女

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古兰经·妇女章》第一节这样说： 

“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

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安拉——

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

当尊重血亲。安拉确是监视你们的。”（《古兰经》4：1

） 

既然男女人同源，那么男女在人格上也是一律平等的。妇女从本质上

讲不是邪恶的（而某些宗教认为女性是邪恶的），当然男性也不是邪恶



的。同样，两性之间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谁认为男女之间存在高

低优劣之分，那么，他应当明白，这种认识与伊斯兰所主张的平等理念

是相背而行的。 

二、民权 

伊斯兰在确认每一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肯定妇女拥有选择权与言

论自由权。首先，不能强迫一位非穆斯林妇女为了婚姻而改信（伊斯兰

），或父母强迫子女信教。对此问题《古兰经》已经声明：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古兰

经》2：256） 

伊斯兰鼓励妇女发表意见和见解。有许多圣训可以说明，在先知时代

，妇女们曾直接向先知提出问题，并就有关宗教、经济、社会的问题提

出她们的意见和建议。 

穆斯林妇女完全拥有接受或拒绝婚姻提议的权力；婚后仍然保留自己

的姓氏；在诉讼中她们的证词是有效的，而且，她们提供的有关只有妇

女熟悉的方面的证词，更具法律效力，甚至有决定性的效力。 

三、社会权 

安拉的使者说：“追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男女）应尽的主命。”（《

铁米济圣训集》） 

这知识既包括《古兰经》和圣训的知识（宗教知识），也包括其它学

科的知识。男性和女性都有学习和理解的能力。在生活中，既然每个人

都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休养、脱离不良品性的义务，那么穆斯林妇女必须

得到适当的教育，以依据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履行她的这项责任， 

妇女的第一义务，也是最最要紧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如果她们有能

力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在不影响教育子女、不影响家庭生活的

前提下，可以外出工作。 

男女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但不可否认他们在生理上是有天然差异

的。伊斯兰承认男女生理有别，因而主张男女分工也因有别。有些工作

适合女性去做，而有些工作则适合男性的生理特点。按照各自的生理特

点发挥各自所长绝不是对性别歧视。对于男女双方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安拉都给予平等的报偿，尽管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差异也罢。 

关于母亲，安拉的使者是这样说的： 

“天堂在母亲的脚下。”（《奈萨义圣训集》） 



这就意味着一个成功的社会需要母亲的培养，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巨

大影响的还是来自于母亲的爱、母亲的培养。因此，要想成为一名铸造

英雄的母亲，将为人母者一定要接受教育，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四、政治权 

1400年前伊斯兰给予穆斯林妇女的还有一项权力就是话语权，她可以

对某一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或

建议。很自然地伊斯兰也没有阻碍穆斯林妇女出任合适的政府职务。阿

布都拉赫曼·本·奥夫在推荐奥斯曼担任哈里发之前，曾就此问题咨询过许

多妇女。 

五、经济权 

伊斯兰明确指出安拉造化的男女生理有别，他们各自有适合于各自的

角色、作用和技能。因此，在社会上、在家庭中的工作分工也是不尽相

同的，男女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总而言之，伊斯兰赋予妇女抚育培

养子女的权力和义务，而男子则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因此，妇女有权利

得到经济支持，也就说妇女有独立的经济权利。 

《古兰经》指出：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安拉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

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古兰经》4：34） 

扮演保护者角色和经济支持者角色的男人，不仅要从经济方面支持妇

女，而且要保护妇女的人身安全、友好的对待妇女。 

穆斯林妇女有权赚钱、有权拥有财产、有权与人缔结合同，按照自己

的意愿管理财产，经营商业，任何人都不可利用和瓜分她们的财产，包

括她们的丈夫。《古兰经》说： 

“安拉使你们互相超越，你们当安分守己；不要妄冀非分

；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妇女也将因她们的行为

而受报酬；你们应当祈求安拉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安拉

确是全知万物的。”（《古兰经》4：32） 

穆斯林妇女还享有财产继承权。《古兰经》指出： 

“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 女子也得享

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遗财产多寡

，各人应得法定的部分。”（《古兰经》4：7） 

（2/2）：婚姻生活 



妻子的权利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

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对

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古兰经》30

：21） 

从上面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不只是生理与情感的需要，它还

是安拉的一种迹象。婚姻是男女双方遵循安拉的常道，以尊重相互的权

利与义务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牢固的关系。安拉造化的男人和女人，在

属性上是具有互补性的。因此，在《古兰经》中，安拉为了维护夫妻之

间的和谐关系而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婚姻制度。《古兰经》指出： 

“……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古

兰经》2：187） 

衣服的作用在于遮羞、御寒、装饰、保护。同样的道理，夫妻之间相

互的作用也应如此：相互保护，彼此尊重，保护对方的隐私，遮盖对方

生理上的缺陷，建立相亲相爱的和谐的夫妻关系。穆斯林妇女拥有各种

权利。她们的第一个权利就是享受彩礼（聘金）——

来自丈夫的赠品，这是婚约的组成部分，是合法婚姻必不可少的一项内

容。 

妻子拥有的第二项权利是得到足够的生活费用，即使她自己拥有很多

财产也罢。她的丈夫有义务为她提供吃、喝、住、穿等的费用。当然丈

夫依自己能力供养妻子，妻子没有权力责难丈夫，对丈夫提出不合理的

要求。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教富裕的人用他的富裕的财产去供给，教窘迫的人用安

拉所赏赐他的去供给。安拉只依他所赋予人的能力而加以

责成。在窘迫之后，安拉将给宽裕。”（《古兰经》65：7

） 

安拉告诉我们，男人负有保护女人之责，是一家之主，他的责任是顺

从安拉，引导家人在任何时候都顺从安拉的法令。 

妻子的权利不局限于物质需求，她还有权得到公平友好的对待。对此

安拉的使者说： 

“信仰最完美的信士是行为最优秀的人，你们中最优秀的人便是最能善待

妻子的人。” 



安拉告诉我们： 

“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

，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古兰经》30：2

1） 

夫妻是人生旅途上伴侣，他们需要过和谐的性生活，婚姻的目的就是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如果一方不能满足另一方的需求，那么夫妻生活的

质量、夫妻生活的和谐必然会受到影响。 

妻子的义务 

妻子合理地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应该履行自己对丈夫应尽的义

务。安拉在《古兰经》指出： 

“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安拉的保祐而保守隐微的…

…”（《古兰经》4：34） 

妻子应该保守丈夫的秘密，保护夫妻性生活中的秘密，尤其是那些有

损丈夫尊严的隐私。丈夫同样应该如此，因为妻子也有自己的隐私权，

她也希望丈夫保护她的尊严。 

妻子要保护丈夫的财产。她要做好丈夫财产的管家，必须对家庭与财

产负责，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丈夫的财产免遭偷窃或破坏，她要明智地替

丈夫理财，以防损失或浪费。她不准让丈夫不喜欢的人进入家里，也不

能不经丈夫同意任意使用丈夫的财产。 

妻子应该辅佐丈夫建设家庭。必须服从丈夫合理的要求，当然，如果

丈夫要妻子做违背教义教律的事，那么，她就不能服从丈夫的命令而置

安拉的法律于不顾。丈夫不能凌驾于妻子之上，他必须考虑妻子的合理

需要，保障她的幸福。 

结论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当安拉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信道的男女对于他

们的事，不宜有选择。谁违抗安拉及其使者，谁已陷入明

显的迷误了。”（《古兰经》33：36） 

1400年以前，伊斯兰就赋予了穆斯林妇女许多今日西方妇女都不曾享

有的权利，明确了妇女对于家庭、丈夫、子女、社会的责任，以及自己

独特的社会角色。这是安拉赐予的恩惠，是出于维护社会平衡的需要。

如果妇女们在某个方面遭遇不公平或丧失权利，就会在别的方面得到补

偿。伊斯兰真是完美的生活方式。 



 


